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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是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为人员的安全疏散和灭火救援

行动提供必要的照度条件及正确的疏散指示信息的建筑消防系统，对有效保障人员从

建、构筑物中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作为指导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工程应用的国家工程技术标准，GB 51309 - 2018《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技术标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首次颁布实施。

在《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前，由于缺少工程技术标准的有效指导，导致消防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在工程应用环节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或是在消防救援过程中，发生了多起因人员直接或间接触及消防应

急灯具受到电击而引发的人员伤亡事故。作为一种建筑消防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自身的安全性能尤为重要，为了消除消防应急灯具在工程应用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电击危险，有效保障建筑内的人员和消防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技术标准》

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多起消防应急灯具引发电击事故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

析，并参照国内外相关工程技术标准，对消防应急灯具的电压等级及工程应用要求作

出了相应的规定。

消防应急灯具电击防护的电压阈值

国家相关标准对人员电击防护接触电压阈值的规定

国家标准 GB / T 13870. 5 - 2016《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 5 部分：生理效应的

接触电压阈值》中规定了不同工况条件下，会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的接触电压阈值，

其中交流（50 Hz / 60 Hz）接触电压阈值如表 1 所示，直流接触电压阈值如表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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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对消防应急灯具电击防护电压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功能是为人员的安全疏散和灭火救援行动提供必要

的照度条件及正确的疏散指示信息，根据系统的消防功能，在建、构筑物火灾发生直

至灭火救援结束的全过程中，消防应急灯具均需保持在有效的工作状态。在灭火及救

援过程中，由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启动及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水介质进行灭火的行

为，均会导致消防应急灯具运行环境发生变化，正在运行的消防应急灯具可能会被溅

水、淋水或直接被水介质冲洗、浸泡。

消防应急灯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因外壳破损而导致人员直接接触外露的带电

部分；或在灭火救援过程中因火灾或人为因素造成外壳损坏，而导致人员直接或间接

（通过水介质）接触外露的带电部分。为了有效防止上述因素导致的电击事故，消防

应急灯具的额定工作电压应低于 GB / T 13870. 5 - 2016 规定的引起心室纤维性颤

动的接触电压阈值。

根据 GB / T 13870. 5 - 2016 规定的最不利情况，即消防应急灯具在被盐水湿润的

情况下，人员双手长时间接触灯具时，灯具采用交流供电时不会产生心室纤维性颤动

的接触电压阈值为 AC 20 V，灯具采用直流供电时不会产生心室纤维性颤动的接触电

压阈值为 DC 68 V。然而，通过对建、构筑物中设置的消防应急灯具工程应用情况分

析可以看出，灯具可能处于的运行环境比 GB / T 13870. 5 - 2016 规定的最不利情

况更加恶劣。因此，《技术标准》在 GB / T 13870. 5 - 2016 的基础上，对消防应

急灯具电击防护的安全电压作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并结合现有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工程

应用的实际需求，将消防应急灯具电击防护的安全电压阈值限定为 DC 36 V，并将主

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均低于 DC 36 V 的灯具界定为 A 型灯具。



消防应急灯具的电压等级分类

消防应急灯具的电源要求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不同于其他消防系统，系统自带后备保障性蓄电池电

源，即消防应急灯具的电源由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组成。根据消防应急灯具蓄电池电

源供电方式的不同，消防应急灯具分为自带电源型和集中电源型两个类别。

自带电源型灯具内部设置蓄电池电源，由应急照明配电箱为灯具主电源配电，当应急

照明配电箱的主电源断电时，灯具自动转入自带蓄电池电源供电。自带电源型灯具的

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可以采用不同的电压等级。

集中电源型灯具内部不设置蓄电池电源，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均由应急照明集

中电源提供，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内部实现转换后，由同

一配电回路为灯具供电。集中电源型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的电压等级是相同

的，这一点与自带电源型灯具是不同的。

消防应急灯具的分类要求

《技术标准》根据消防应急灯具额定工作电压的不同，将消防应急灯具分为 A 型和 B

型灯具，其中：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工作电压均不大于 DC 36 V 的消防应急灯具为 A

型灯具，主电源或蓄电池电源工作电压大于 DC 36 V 的消防应急灯具为 B 型灯具。灯

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有一个大于 DC 36 V 或 AC 36 V 时，灯具即属于 B 型灯具范

畴。

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的供电要求

>>>> A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A 型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均应采用直流供电，且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的额定工

作电压不应大于 DC 36 V。A 型灯具的供电应满足下述要求。

。自带电源 A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为自带电源 A 型灯具配电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应为 A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A 型应急照明

配电箱的主电源采用 AC 220 V 供电，在内部进行 AC / DC 转换后采用直流输出为灯

具进行分配电，且每个输出回路的额定输出电压不应大于 DC 36 V，目前各厂家生产

的 A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的输出电压等级一般采用 DC 36 V 和 DC 24 V 两个规格。自带

电源 A 型灯具自带蓄电池均采用直流为灯具供电，蓄电池的电压等级一般与灯具的主

电源一致，或低于灯具的主电源。



。集中电源 A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为集中电源 A 型灯具供电的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为 A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A 型应急

照明集中的主电源采用 AC 220 V 供电，A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

均采用直流输出，且每个输出回路的额定输出电压不应大于 DC 36 V。集中电源的主

电源在内部进行 AC / DC 转换后采用直流输出为灯具进行分配电，集中电源的蓄电池

组的电压等级与主电源输出的电压等级一致，集中电源的主电源断电后，集中电源自

动或受控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目前各厂家生产的 A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输出电压

等级一般采用 DC 36 V 和 DC 24 V 两个规格。

>>>> B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B 型灯具的蓄电池电源应采用直流供电，主电源可以采用交流也可以采用直流供电。B

型灯具的供电应满足下述要求。

。自带电源 B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为自带电源 B 型灯具配电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应为 B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B 型应急照明

配电箱的主电源采用 AC 220 V 供电，一般也采用 AC 220 V 输出为灯具进行分配电。

自带电源 B 型灯具自带蓄电池均采用直流为灯具供电，受灯具结构的限制，自带电源

B 型灯具蓄电池的电压等级均不大于 DC 36 V。

集中电源 B 型灯具的供电要求

为集中电源 B 型灯具供电的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为 B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B 型应急

照明集中的主电源采用 AC 220 V 供电，B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主电源可以采用直流

输出，也可以采用交流输出；B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的蓄电池组采用直流输出，电压

等级与主电源一致。目前各厂家生产的 B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一般采用主电源 DC 48 V

输出 / 蓄电池电源 DC 48 V 输出、主电源 AC 220 V 输出 / 蓄电池电源 DC 216 V

输出和主电源 DC 216 V 输出 / 蓄电池电源 DC 216 V 输出几个规格。

不同电压等级消防应急灯具的功能要求

《技术标准》中对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的功能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

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时序要求

《技术标准》中按照消防应急灯具的控制方式不同，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分为集中控制型系统和非集中控制型系统。《技术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系统在火灾发

生时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时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 集中控制型系统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控制时序



集中控制型系统中，应急照明控制器应能采用自动和手动方式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

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按如下控制逻辑和

控制时序控制系统设备应急启动：① 应自动控制系统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具的光源

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② 控制 B 型集中

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B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出；③ A 型集中电源应

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A 型应

急照明配电箱应保持主电源输出，待接收到其主电源断电信号后，自动切断主电源输

出。

集中控制型系统自动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时序如图 1 所示。

>>>> 非集中控制型系统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控制时序

非集中控制型系统中，应能采用手动方式控制系统的应急启动。灯具采用集中电源供

电时，应能手动操作集中电源，控制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同时控制其配接

的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具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

急点亮模式；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时，应能手动操作切断应急照明配电箱的主电

源输出，同时控制其配接的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具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型灯具的光

源由节电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亮模式。

非集中控制型系统手动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和时序如图 2 所示。



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电源的控制要求分析

为了有效发挥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辅助人员安全疏散和消防救援的作用，系

统在火灾工况条件下的持续应急时间，即系统设备在蓄电池电源下保持应急工作状态

的时间是系统一个关键的性能指标。《技术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建、构筑物人员安全

疏散的难易程度，规定了不同类型建、构筑物中设置系统的最小持续应急时间指标。

>>>> 集中控制型系统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电源的控制要求

《技术标准》要求采用集中控制型系统适用的场所，多为建筑规模较大的建、构筑物

或人员密集场所等人员疏散难度较大的场所。在确保系统不会对人员产生电击危险的

前提下，在火灾发生时，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系统辅助疏散和救援的作用，应尽可能

地延长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

集中控制型系统中，应急照明控制器可以按照预设逻辑和时序控制系统设备的工作状

态，考虑到 A 型灯具不存在电击危险，《技术标准》规定建、构筑物发生火灾时，系

统自动应急启动后，A 型灯具保持主电源供电，待主电源断电后，转入后备保障性的

蓄电池电源为灯具供电。《技术标准》对集中控制 A 型灯具的控制逻辑要求，可以确

保系统在具有固有持续应急时间基础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延长系统在火灾时持续工作

的时间，从而更有效地辅助人员的安全疏散和灭火救援。



由于 B 型灯具的额定工作电压高于电击防护电压阈值，为了避免灯具对人员产生电气

危险， 《技术标准》规定建、构筑物发生火灾，系统自动应急启动时，应急照明控

制器应控制 B 型灯具转入蓄电池电源供电。

>>>> 非集中控制型系统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电源的控制要求

《技术标准》规定可采用非集中控制型系统的场所，多为建筑规模比较小，且未设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非人员密集场所。由于这些场所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发生

火灾时无法自动触发系统应急启动；且非集中控制型系统中未设置应急照明控制器，

无法按照预设的逻辑和时序控制系统设备的工作状态。基于有效降低灯具电击危险和

便于火灾时人员应急处置操作的考虑，《技术标准》中规定建、构筑物发生火灾时，

应能手动控制应急照明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应急照明配电箱切断主电源输

出，并控制系统灯具的光源应急点亮，即无论采用 A 型灯具还是 B 型灯具，在确认火

灾后，均应手动控制灯具转入蓄电池电源供电。

不同电压等级灯具的工程应用要求

《技术标准》根据消防应急灯具不同电压等级的分类及功能要求，对不同电压等级灯

具的选型和设置要求作出了相应规定。

不同设置高度灯具的选型要求

根据 GB / T 16895. 1 - 2008《低压电气装置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

和定义》的规定，距地面 2. 5 m 及以下的高度为人的伸臂范围，即在正常情况下人

体可能接触到的高度范围。在系统的日常使用过程中，灯具的外壳破损造成带电部分

外露时，处于人员伸臂范围内的灯具会对人员造成电击危险，为了有效消除灯具的电

击危险， 《技术标准》规定设置在距地面 2. 5 m 及以下的消防应急灯具应采用额定

工作电压低于电击防护电压阈值的 A 型灯具。

火灾扑救过程中，灭火救援人员一般使用消火栓实施灭火，由于灭火用的水介质具有

导电性，这样就会通过消火栓及其水柱形成导电通路，为了避免在火灾扑救过程中发

生电击事故，综合考虑现有系统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工程应用情况等因素，要求距地面

2. 5 ～ 8 m 高度范围内设置的灯具也应采用 A 型灯具。

对于大型体育馆、民航候机楼等高大空间场所，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的设置高度一般在

8 m 以上，随着灯具设置高度的增加，如需满足《技术标准》规定的地面水平照度指

标要求，必须增大照明灯具的光通量输出，即提高灯具的额定功率。如这些场所中采

用 A 型照明灯具，由于灯具的额定工作电压较低，灯具的额定功率过大势必影响灯具

配电回路的荷载能力，因此，该类场所宜选择额定工作电压更高的 B 型灯具。由于灯

具的设置高度较高，即使救援人员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通过水介质与灯具间接接触，发

生电击危险的风险也大为降低。基于便于维护的角度考虑，该类场所中一般采用集中

电源 B 型灯具，发生火灾时，按照《技术标准》规定的系统应急启动的控制逻辑要求，



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集中电源的蓄电池电源与主电源间有隔离措施，可有

效降低灯具对人员的电击危险。

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建筑灯具的特殊选型要求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6 - 2014（2018 年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建

筑高度大于 27 m 的住宅建筑应设置消防应急疏散照明。目前，建筑高度大于 27 m 且

小于 54 m 的住宅建筑一般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根据《技术标准》的规定，这

类住宅建筑可设置非集中控制型系统。这类住宅建筑中，人员对疏散设施和疏散路径

比较熟悉，人员的安全疏散相对容易，一般基于降低工程造价的考虑，建设方希望疏

散走道和楼梯间内设置的消防应急灯具能够兼作日常照明。

通过上述对不同电压等级消防应急灯具的功能描述可以看出，自带电源 B 型灯具的主

电源和蓄电池电源可以采用不同的电压等级。在非火灾状态下可以采用 AC 220 V 的

电压等级供电，灯具控制全部光源点亮，输出高光通量以满足日常照明的功能需求；

发生火灾时，控制灯具转入电压等级低于电击防护电压阈值的蓄电池电源供电，灯具

控制部分光源点亮，输出较低光通量以满足应急照明的功能需求，而且系统应急启动

后，消防应急灯具不会给人员造成电击危险。灯具在主电源供电时兼作日常照明，灯

具的全部光源点亮时灯具的额定功率大幅增加，由于灯具主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高，

灯具的配电回路的电流荷载可以满足要求；应急照明的照度指标低于日常照明的照度

指标，火灾发生时，尽管灯具转入电压等级较低的蓄电池电源供电，灯具的额定功率

也相应下降，灯具配电回路的电流荷载仍然可以满足要求。考虑到上述类别住宅建筑

的实际工程需求，并基于自带电源 B 型灯具的上述功能特点及应急启动控制逻辑要求

等因素考虑，《技术标准》中允许上述类别住宅建筑的疏散走道和楼梯间采用非集中

控制自带电源 B 型消防应急灯具；其他建、构筑物中，设置高度不大于 8 m 的消防应

急灯具应严格按照《技术标准》的要求采用 A 型灯具。

由于集中电源型灯具的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的电压等级一致，系统应急启动后，应急

照明集中电源转入蓄电池电源输出时，回路输出电压高于电击防护电压阈值，存在一

定的电击危险。因此，上述类别的住宅建筑中不能采用集中电源 B 型消防应急灯具。

结语

按照《技术标准》的要求，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的设置高度不大于 6 m，因此，除

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建筑外，其余建、构筑物设置的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均应

采用 A 型灯具。目前，仅有设置高度在 8 m 以上的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受现有技术水平

的制约，尚需采用 B 型灯具；随着 LED 光源技术的飞速发展，照明灯具的光效不断提

高，相信不远的未来 A 型照明灯具可以取代 B 型灯具应用于高大空间场所，也可以兼

作日常照明，从而彻底提升系统的电击防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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